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113.04.24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議程 

時間：113年4月24日(星期三)上午10時20分 

地點：本校大林校區榮華樓二樓會議室、嘉義校區正心誠意樓一樓會議室(兩校區視

訊) 

主席：黃財尉校長                                             紀錄：羅育彤 

出席人員:如簽到 

列席人員 

壹、會前祈禱(略) 

貳、主席致詞 

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那目前我們的工作及未來要規畫的事情來與大家一起討論。 

參、上次提案執行情形 

提 案 一： 

案    由：修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學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簽奉核准，公告實施。 

提 案 二： 

案    由：新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決    議：1.第二條第二項修訂文字為「課程辦理:各項課程開設辦理。」 

2.第二條第四項修訂文字「辦理寒暑假海外遊學營相關事宜。」 

3.餘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已簽請校長通過並公布於網頁。 

提 案 三： 

案    由：廢止『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簽請校長通過並公布於網頁。 

提 案 四： 

案    由：修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推廣教育中心) 

決    議：1.第四條刪除括號內文字推廣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字樣。 

2.第八條責成推廣教育中心文字進行確認後依程序送簽核流程。 

3.餘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已簽請校長通過並公布於網頁。 

提 案 五： 

案    由：修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辦法』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決    議：1.第四條應增列第五點實習商店收費標準另訂之，第六點寒暑假遊學團

收費標準或收支標準另訂之。 



  

2.第七條第三點文字修正「計畫執行單位：盈餘之55%。」，新增第四

點「全校教職員工：盈餘之5%」。 

3.數字上的文字統一由數字呈現。 

4.餘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已簽請校長通過並公布於網頁。 

伍、提案討論 

提 案 一： 

案    由：修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學生住宿收費辦法』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其說明欄為參考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調

整本校退費之週數)。 

提 案 二： 

案    由：新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遊學營收支管理辦法』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決    議：1.第四條第一項收費原則，食宿費用改為餐食費用。 

2.第四條第二項於本校教職員生後增列含家眷字樣。 

3.第5條第2點開班上課修改為開班成行。 

4.第七條及第八條因依據同一辦法，建議合併為同一條例。 

5.餘照案通過。 

提 案 三： 

案    由：113學年度報教育部行事曆，提請討論。(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1.原9月18日全校防震演習修改日期為9月20日。 

2.因應校務發展計畫書提報日程，將期初校務會議修改至9月25日，第

2次行政會議則提至9月18日，第3次行政會議則改至10月30日 

陸、各處室報告(如附件) 

柒、臨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論(略) 

玖、散會(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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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住宿收費辦法對照表 

條文 修訂後 修訂前 
三 

住宿期間 
校

區

別 

3人
套房 

4人套

房 
雅房 

單

日

住

宿 

學

期

期

間 

整學期 

嘉

義

校

區 

9,200
元   

120
元 

大

林

校

區 

 
11,200
元 

8,200
元 

150
元 

一個月

(因應各

科課

程，未

達一個

月以一

個月計

算) 

嘉

義

校

區 

2,000
元    

大

林

校

區 

 
2,400
元 

1,800
元  

寒

暑

假

期

間 

1.嘉義校區：須達10人始得開放借用，每人每

日收費120元。 
2.大林校區：須達15人始得開放借用，每人每

日收費150元。 
3.費用依據實質住宿日計算。期間為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算。 
 

住宿期間 
校

區

別 

3人
套房 

4人套

房 
雅房 

單

日

住

宿 

學

期

期

間 

整學

期 

嘉

義

校

區 

9200
元   

120
元 

大

林

校

區 

 
11,200
元 

8,200
元 

150
元 

一個

月

(因
應各

科課

程，

未達

一個

月以

一個

月計

算) 

嘉

義

校

區 

2000
元    

大

林

校

區 

 
2400
元 

1800
元  

寒

暑

假

期

間 

1.嘉義校區：須達10人始得開放借用，

每人每日收費120元。 
2.大林校區：須達15人始得開放借用，

每人每日收費150元。 
3.費用依據實質住宿日計算。期間為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五 二、學期期間申請退費： 

（一） 整學期： 

1. 開學前辦理退宿，退還

全額已繳住宿費。 
2. 開學後1~ 6週間辦理退

宿，退還2/3已繳住宿費

用。 
3. 開學後7~12週間辦理退

二、學期期間申請退費： 

（一） 整學期： 

1. 開學前辦理退宿，

退還全額已繳住宿

費。 
2. 開學後1~ 5週間辦

理退宿，退還2/3已
繳住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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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退還1/3已繳住宿費

用。 
4. 開學第13週後辦理退

宿，不退還已繳住宿

費。 

3. 開學後6~12週間辦

理退宿，退還1/3已
繳住宿費用。 

4. 開學第13週後辦理

退宿，不退還已繳

住宿費。 

九 四、學生宿舍設備損害賠償處理流程。 四、學生宿舍設備損害賠償處理流

程(如附件一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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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住宿收費辦法 

   105年5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3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規範本校學生宿舍收費，依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規定，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學生住宿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訂定之各宿舍收費標準依照單位床位造價、銀行基本放款利率年息、維護

費(含人事管理費)及水電燃料費等計算。 
第三條 住宿收費標準：  

住宿期間 校區別 3人套房 4人套房 雅房 單日住宿 

學期期間 

整學期 
嘉義校區 9,200元   120元 

大林校區  11,200元 8,200元 150元 

一個月

(因應各科

課程，未

達一個月

以一個月

計算) 

嘉義校區 2,000元    

大林校區  2,400元 1,800元  

寒暑假期間 
1.嘉義校區：須達10人始得開放借用，每人每日收費120元。 
2.大林校區：須達15人始得開放借用，每人每日收費150元。 
3.費用依據實質住宿日計算。期間為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四條 申請住宿需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申請住宿。 
第五條 住宿退費標準： 

一、住宿學生繳交之住宿費，除休、退、轉學、因病、入住前申請退宿或其他簽奉核

准退費外，一律不予退費。 
二、學期期間申請退費： 

（一） 整學期： 

1. 開學前辦理退宿，退還全額已繳住宿費。 
2. 開學後1~ 6週間辦理退宿，退還2/3已繳住宿費用。 
3. 開學後7~12週間辦理退宿，退還1/3已繳住宿費用。 
4. 開學第13週後辦理退宿，不退還已繳住宿費。 

（二）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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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住日前1週申請退宿者，退還已繳全部住宿費。 
2. 進住日前1日申請退宿者，退還1/3已繳住宿費用。 
3. 已逾進住日申請退宿者，不退還已繳住宿費。 

三、 寒暑假期間申請退費：依學期期間一個月方式申請退費。 

第六條 住宿保證金收費：住宿學生每人每學期繳交500元。(不得納入就學貸款) 
第七條 學期結束或學生搬離宿舍時，由舍監督導宿舍學生完成寢室清潔及設備財產清

查。 
第八條 宿舍清潔：  

一、搬離宿舍寢室未打掃清潔者，由舍監照相存證，由總務處委外清理，其費用依程序

簽核辦理清潔費扣除；所留下物品視為廢棄物處理。 
二、清潔責任應追究至個人，如無法追究至個人時，由該寢室學生平均分攤清潔費用。 
三、住宿保證金扣除清潔費後，餘款退回。 

第九條 宿舍設備修繕： 

一、進住宿舍時，應即檢查寢室各項設備，如有缺損，3日內向舍監報告。 
二、宿舍設備因人為因素損壞時，應照價賠償。 
三、損壞賠償責任應追究至個人，如無法追究至個人時，由該寢室學生平均分攤賠償費

用。 
四、學生宿舍設備損害賠償處理流程。 

第十條 保證金退還：保證金於學生休、退、轉學、畢業、離校或不續住宿舍時，扣除

修繕及清潔費後，無息退還剩餘款項（轉帳手續費或支票郵寄費得由保證金內

扣除），如有不足應另行追繳。 
第十一條 未經核准及未繳費而住宿者，一經發現，需補辦申請、補繳全額住宿費用，並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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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遊學營收支管理辦法 

113年 月  日行政會議修定通過 

第一條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學生國際學習與管理營隊之經

費，特依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訂定「崇仁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遊學營收支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本校自行開辦之遊學活動。 

第三條 本校遊學營由推廣教育中心專責辦理，遊學營之收入與支出由推廣教育中心統

籌，以有賸餘為原則。 

第四條 收費原則： 

一、遊學營之收費，以課程費用與上課支出為主，不包含機票、餐食 費用及其

他代辦費用。 

二、本校教職員生 (含家眷)，可享有 8折優待，校友享有 9折優待。 

第五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成行者，應依下列標準退費：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出發日前 1個月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遊學營收費之

90%；之後，恕不退回。 

二、已繳代辦費用扣除手續費後應全額退還。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 上課 成形，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前項退費規定，應於招生簡章及報名表載明之。 

第六條  遊學營經費支出原則如下： 

一、行政管理費：學校收取總收入 35%為原則，但情況特殊者，於簽請校長核

准後，得不受此限。 

二、業務費： 

1.帶隊老師機票費(實支實付)。 

2.帶隊老師生活費，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為利遊學營之辦

理，得與帶隊教師協議生活費打折比例。 

3.課程費，依實際需求編列之。 

4.相關行政雜支。 

第七條 遊學營之盈餘依照「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第八條 盈餘之運用方式依照「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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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113學年度第1學期行事曆(草案)  

              中華民國113年4月24日 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通過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週次  重       要       記       事   

次 

113      1 2 3 暑假  1日學期開始。 

年  4 5 6 7 8 9 10 暑假  

8 11 12 13 14 15 16 17 暑假  14日自衛消防班組訓。 

月 18 19 20 21 22 23 24 暑假   

 25 26 27 28 29 30 31 暑假  27日第1次行政會議。28-30日新生共融。 

 1 2 3 4 5 6 7 暑假  

9 8 9 10 11 12 13 14 一 9日開學。 

月 15 16 17 18 19 20 21 二 
 16-18日加退選申請。17日中秋節。20日全校防震演習。 

18日第2次行政會議。 

 22 23 24 25 26 27 28 三 25日期初校務會議。 

 29 30      四  

   1 2 3 4 5    

10 6 7 8 9 10 11 12 五  10日國慶日。 

月 13  14 15 16 17 18 19 六  18日上課達1/3（第6週止）。 

 20 21 22 23 24 25 26 七  

 27 28 29 30 31   八  30日第3次行政會議。 

      1 2   

11 3 4 5 6 7 8 9 九  4~8日期中考試。8日上課達1/2（第9週止）。 

月 10 11 12 13 14 15 16 十  

 17 18 19 20 21 22 23 十一

二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二  27日第4次行政會議。29日上課達2/3（第12週止），退選截止日。 

 1 2 3 4 5 6 7 十三  

12  8 9 10 11 12 13 14 十四  

月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五  18日第5次行政會議。21日校慶活動暨運動會。 

 22 23 24 25 26 27 28 十六  25日校慶補假。 

 29 30 31     十七  

114    1 2 3 4   1日元旦放假。 

年  5 6 7 8 9 10 11 十八  6~10日期末考試。 

1 12 13 14 15 16 17 18 寒假 13日寒假開始。15日第6次行政會議。 

月  19 20 21 22 23 24 25 寒假  22日期末校務會議。22日自衛消防班組訓練。 

 26 27 28 29 30 31  寒假  27日調整放假日。28日除夕。31日學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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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113學年度第2學期行事曆(草案)  

              中華民國113年4月24日 112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通過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週次 重       要       記       事 

次 

       1 寒假  1日學期開始。

2 2 3 4 5 6 7 8 寒假  8日為1/27調整放假之補行上班日(暫定) 

月 9 10 11 12 13 14 15 寒假   

 16 17 18 19 20 21 22 一  17日開學。 

 23 24 25 26 27 28  二  24~26日加退選申請。26日第1次行政會議。28日和平紀念日放假。 

       1   

3  2 3 4 5 6 7 8 三  

月  9 10 11 12 13 14 15 四  12日期初校務會議。 

 16 17 18 19 20 21 22 五  

 23 24 25 26 27 28 29 六 26日第2次行政會議。28日上課達1/3（第6週止）。 

 3/30  3/31 1 2 3 4 5 七 4日兒童節、清明節放假。 

4 6 7 8 9 10 11 12 八    

月 13  14 15 16 17 18 19 九 
14~18日期中考試。18日上課達1/2（第9週止）。 

16~17日護理科教學品保。 

 20 21 22 23 24 25 26 十  

 27 28 29 30    十一 30日第3次行政會議。 

     1 2 3   

5  4 5 6 7 8 9 10 十二  9日上課達2/3（第12週止），退選截止日。 

月 11 12 13 14 15 16 17 十三  

 18 19 20 21 22 23 24 十四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五  28日第4次行政會議。30日補31日端午節放假。 

 1 2 3 4 5 6 7 十六  2~6日畢業班期末考試。6日畢業典禮。 

6  8 9 10 11 12 13 14 十七   

月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八  16~20日期末考試。18日第5次行政會議。 

 22 23 24 25 26 27 28 暑假  23日暑假開始。25日期末校務會議。27日校園反毒會議。 

 29 30      暑假   

   1 2 3 4 5 暑假   

 6 7 8 9 10 11 12 暑假  

7 13  14 15 16 17 18 19 暑假   

月  20 21 22 23 24 25 26 暑假  

 27 28 29 30 31   暑假  30日第6次行政會議。31日學期結束。 

備註:113年度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詳見附表。 




